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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09 年第 2 季預售屋契約備查動態季報 

    今（109）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干擾，房市 329 檔期推案量明

顯減少，部分建案因受疫情影響而採延後推案之因應方式，今年第 2

季(4-6 月)預售屋納管量(23 案)較去年第 2 季納管量(31 案)減少約

25.8%。儘管今年上半年預售屋市場推案情形不若往年，然為保障消

費者消費權益，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除持續積極查核預售建案契約外，

更於今年 4 月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合作辦理預售屋聯合稽查，並特

別針對預售建案契約之「履約擔保機制」項目加強查核，是本季除報

導分析預售屋契約查核情形外，並增加預售建案履約擔保機制查核結

果分析，提供民眾參考。 

壹、 預售建案履約擔保機制查核結果分析 

預售屋買賣非實體交易而是屬於「預付型交易」，也是分期付款

消費的一種，但不同於一般分期付款是先享受後付款的消費模式，預

售屋買賣是先付款後享受，且從簽約開始繳付各期款項到交屋通常需

2-4 年，僅憑一紙契約內容作為交易依據，故其交易風險自然較成屋

買賣高出許多，而為預防如預售屋買賣類型之「預付型交易」可能帶

來之交易風險，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，「預付型交易」

之企業經營者應有提供履約擔保之義務，是內政部公告之「預售屋買

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中，便有建商必須辦理預售屋

買賣履約擔保之強制規定，其履約擔保機制有「不動產開發信託」、

「價金返還之保證」、「價金信託」、「同業連帶擔保」及「公會辦

理連帶保證協定」等 5 種方式，履約擔保機制亦為本局預售建案查核

之重點查核項目。今(109)年上半年完成契約核備之 37 案中，採用最

多之履約擔保機制方式為「不動產開發信託」，計 24 件，占整體之

64.86%(詳表 1 109 年上半年核備預售建案之履約擔保機制統計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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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強化預售建案履約擔保機制查核，本局自 108 年 10 月起進一

步要求建商於申報預售建案契約備查時一併提供履約擔保之證明文

件受檢，如採用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方式者，建商須提供與金

融機構簽訂之信託契約受檢；而使用同業連帶擔保者，除提供兩造雙

方同業連帶擔保之簽約文件外，另須提供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核

發之連帶擔保公司資格證明文件，以確保履約擔保之真實性及強化交

易安全之管理。本局為便利民眾查詢購買預售建案之履約擔保機制方

式，及繳納價金款項是否確實專款專用，進一步於臺北地政雲之「預

售建案契約管理」提供「核備契約查詢」功能，可輕鬆連結金融機構

信託專頁，瞭解與掌握預售屋價金繳付使用情形。 

表 1  109 年上半年核備預售建案之履約擔保機制統計表 

履約擔保機

制方式 

不動產 

開發信託 

價金返還之 

保證 
價金信託 

同業連帶 

擔保 

公會辦理連

帶保證協定 

比率 64.86% 0.00% 27.03% 8.11% 0.00% 

貳、 預售建案契約備查量統計 

截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．預售建案契約納管累計納管 237

案，今年度詳細納管情形如下所示： 

一、 109 年上半年納管 38 案，較去年上半年納管 43 案，減少 5 案。 

109 年上半年共計納管 38 案，較 108 年上半年納管 43 案，

減少 5 案，顯示 109 年上半年因疫情影響，預售建案市場熱度較

108 年上半年略有下降(詳表 2 108 年及 109 年上半年預售建案契

約納管量統計表）。 

表 2  108 年及 109 年上半年預售建案契約納管量統計表 

年度 納管數 累計納管量 

108 年上半年 43 案 158 案 

109 年上半年 38 案 237 案 

https://cloud.land.gov.taipei/ImmTran/PreSaleCaseA.aspx
https://cloud.land.gov.taipei/ImmTran/PreSaleCaseA.aspx
https://cloud.land.gov.taipei/ImmTran/PreSaleCaseA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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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9 年第 2 季納管 23 案，較同年第 1 季納管 15 案，增加 8 案。 

109 年第 2 季共計納管 23 案，較前一季納管 15 案，增加 8

案，截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，仍有「松蔦青語」及「首敦旭日」

等 2 案尚未向本局辦理預售契約備查(詳表 3 109 年預售建案契約

納管及查核情形統計表）。詳細預售建案契約核備資訊可至地政

局官網之不動產交易專區查詢瞭解。 

表 3  109 年預售建案契約納管及查核情形統計表 

年度 納管數 完成核備 建商改正中 
地政局 

審核中 

建商自主 

檢查中 

109 年 

第 1 季 
15 案 12 案 1 案 2 案 0 案 

109 年 

第 2 季 
23 案 7 案 4 案 10 案 2 案 

累計 38 案 19 案 5 案 12 案 2 案 

參、 預售建案契約違規情形分析 

本局針對預售建案契約進行重點查核，計查核契約審閱期、

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、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、共有部分項

目、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例計算、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、

契約總價、履約擔保機制、建材設備及其廠牌、規格、開工及取

得使用執照期限、驗收、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、通知交屋期

限、保固期限及範圍、違約之處罰及不得記載事項等 15 項規定，

今年第二季詳細查核情形如下： 

一、 109 年第 2 季合格率最低項目為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」及「驗

收」，合格率為 29.27%。 

109 年第 2 季預售建案契約合格率前三低項目為「房地標示

及停車位規格」、「驗收」、「通知交屋期限」、「違約之處罰」、

https://land.gov.taipei/News_Content.aspx?n=30FCCD556E0E864D&sms=A9EE01792F12D257&s=BBB4742FACEDDBE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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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」，其中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」、

「驗收」合格率僅有 29.27%，「通知交屋期限」、「違約之處罰」

合格率均為 31.71%，而「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」合格率則為

34.15%(詳表 4 109 年第 2 季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項目合格率)。 

二、 常見違約條款：管線費用負擔方式不明、應磋商條款未保留，計

算方式未列明。 

預售建案契約中，有關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」違規部分，

除未檢附預售建案之完整建造執照內容，亦常見建商只揭示停車

空間面積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，卻未列明該比例之計算方

式，以及未詳細列明停車空間規格；「驗收」部分，常見建商未

明確揭示基地範圍內外天然瓦斯配管相關費用之處理方式，致費

用分擔方式不明，外管費用更是多見建商直接載明由買方負擔，

未與買方磋商協議；「通知交屋期限」則是建商多直接填寫通知

後 7 日買方即應配合交屋，部分建商甚至延長交屋期限，而未有

買賣雙方磋商協調之機制；「違約之處罰」多先填列違約金及沒

收金額之百分比，而未留空待與消費者磋商；而「開工及取得使

用執照期限」部分，建商多增添可順延取得使用執照之理由，影

響消費者權益甚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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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109 年第 2 季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項目合格率 

查核 

項目 

 

查核 

期間 

1.契約

審閱權 

2.房地

標示及

停車位

規格 

3.房地

出售面

積及認

定標準 

4.共有

部分項

目、總

面積及

面積分

配比例

計算 

5.房地

面積誤

差及其

價款找

補 

6.契約

總價 

7.履約

保證機

制 

8.主要

建材及

其廠

牌、規

格 

9.開工

及取得

使用執

照期限 

10.驗

收 

11.房

地所有

權移轉

登記期

限 

12.通

知交屋

期限 

13.保固

期限及

範圍 

14.違約

之處罰 

15.不

得記載

事項 

平均 

合格率 

109 年第 2季 80.49% 29.27% 39.02% 46.34% 70.73% 68.29% 36.59% 36.59% 34.15% 29.27% 48.78% 31.71% 60.71% 31.71% 100.0% 48.2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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